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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3-023-001

某种业公司诉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

行政纠纷案

——植物新品种授权程序中DUS测试地点的确定

关键词 行政 植物新品种申请驳回复审 特异性 明显区别 DUS测试 

测试机构 测试地点

基本案情

某种业公司是品种权申请号为20161023.9、名称为“农麦168”的小

麦植物新品种申请的申请人。针对该申请，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于

2020年12月19日作出“复审决定2020年第21号”《关于维持＜农麦168品

种实质审查驳回决定＞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被诉决定），维持植物新品

种保护办公室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驳回“农麦168”植物新品种申请

的实质审查驳回决定。某种业公司不服，提起行政诉讼，主要理由包括

：品种保护办公室驳回涉案申请系依据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（南

京）分中心（以下简称南京分中心）出具的植物品种DUS测试报告，该测

试报告的测试地点在南京，南京位于长江以南，属于长江中下游冬麦品

种类型区。涉案申请和其测试的近似品种“淮麦21”适宜生长生态区均

为黄淮冬麦南片水地品种类型区。因此，选择南京作为测试地点是错误

的，南京分中心出具的DUS测试报告不具备客观性和科学性。被诉决定回

避了关于测试地点错误的问题，据此作出的实质审查驳回决定没有事实

依据。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11月15日作出（2021）京73行初835号行

政判决：撤销被诉决定，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。植物新

品种复审委员会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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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3）最高法知行终95号行政判决：一、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

（2021）京73行初835号行政判决；二、驳回某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申请品种权保护的品种类型及其生态区与测试

地点的选择关系密切。在品种权申请说明书中记载的培育地、适于生长

的区域、环境等，对测试地点的确定通常具有重要影响。DUS测试地点的

确定应当根据申请人在说明书中对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、环境等的记载

，结合品种类型及育种过程和方法综合作出认定，以能够保证品种的性

状得到充分表达为标准。本案中，品种保护办公室选择南京分中心作为

测试机构，测试地点的确定并无不当。主要理由如下。

第一，申请人申请品种权向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的说明书中应当说

明申请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、环境、栽培技术，以及选择的近似品种及

理由，说明书的内容是确定DUS测试地点的基础。1.植物品种性状的表达

受到种植区域、环境以及栽培技术的影响，在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、环

境进行测试是保证测试结果客观、公正的基础。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

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审批机关主要依据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书面材料进

行实质审查。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申请人提交的说明书中应

当包括申请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或者环境以及栽培技术的说明，育种过

程和育种方法，包括系谱、培育过程和所使用的亲本或者其他繁殖材料

来源与名称的详细说明。因此，确定申请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环境，应

当以申请人在说明书中对此作出的记载，结合品种类型、育种过程和方

法等作出认定。2.“农麦168”品种权申请请求书和说明书中记载的育种

背景为“淮北地区为江苏省小麦主产区和高产区……选育出适合淮北地

区种植的优质、高产、广适性半冬性小麦品种”，主要培育地为“江苏

省盐城市建湖县”，适于生长的区域或环境为“适宜黄淮南片麦区早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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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植”。因此，综合涉案申请请求书和说明书的记载，“农麦168”适于

生长的区域或环境包括江苏省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，基于其培育地的记

载，能够表达该品种特征特性的区域也不排除淮河以南的江苏省盐城市

建湖县。3.某种业公司主张“黄淮南片麦区”应理解为《国家审定小麦

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》中记载的第四类型，即“黄淮冬麦南片水地品种

类型区”。《国家审定小麦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》中记载，“黄淮冬麦

南片水地品种类型区”包括河南省除信阳市和南阳市南部部分地区以外

的平原灌区，陕西省西安、渭南、咸阳、铜川和宝鸡市灌区，江苏和安

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。《国家审定小麦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》中对于小

麦的审定区域划分依据不同小麦类型的生长特性，设立比较适宜种植的

区域。我国农业区域划分依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，包括农业资源

等进行相应的区划，反映最基本的地域差异，农业生态区划的范围大于

审定区域的范围，生态区域与审定区域并无绝对重合的对应关系，在同

一个农业生态区可能存在多个DUS测试分中心。“农麦168”属于半冬性

小麦，其正常生长发育要求低温春化阶段，对于日平均气温以及持续天

数有一定要求，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所在区域与南京的气候类型同为亚

热带季风气候，温度、降水天数趋同，地理位置相近，均满足半冬性小

麦春化发育阶段要求，长江中下游农业生态区和黄淮海农业生态区，均

承担半冬性小麦品种测试任务。因此，当测试机构存在多个选择时，在

保证品种性状充分表达的情况下，可综合考虑行政效率便利等因素集中

、就近统筹确定测试地点。

第二，测试地点的确定应当以保证品种的性状得到充分表达为标准

。选择南京分中心作为测试机构是否保证“农麦168”的性状得到充分表

达，可以通过其与近似品种的种植表现进行进一步佐证。1.“农麦

168”在南京分中心进行了两个完整生长周期的测试，在两个测试周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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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“农麦168”从播种、发芽、分蘖、拔节、挑旗、抽穗、开花、颖果形

成和成熟等各阶段生长生育正常，没有出现不出苗、不正常气候、病虫

害、旱涝等情况。在两个生长周期36个测试的性状全部得到表达，其表

现一致，性状测试记录完整。在36个性状指标能够准确观察完整记录的

情况下，“农麦168”品种的性状得到了充分表达，可以认定测试地点的

选择并无错误。2.“淮麦21”属于适宜在黄淮冬麦区南片的河南中北部

、安徽北部、江苏北部、陕西关中地区中高肥力地块中晚茬种植的品种

，属于申请人所主张的“农麦168”适于种植的“黄淮冬麦南片水地品种

类型区”。近似品种“淮麦21”在南京分中心经过了两个完整生长周期

的测试，各生长发育阶段正常，性状描述表显示36个基本性状均能够在

合理范围进行表达，在两个生长周期测试性状的表现一致。“农麦

168”与“淮麦21”生长生育过程表达的性状均未出现受测试地点影响的

情况，均得到了充分表达，进一步说明确定南京分中心作为测试机构

，测试地点的确定，并无不当。

裁判要旨

植物新品种授权程序中特异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（DUS）测试地点的

确定，应当根据说明书中对品种适于生长的区域、环境等的记载，结合

品种类型及育种过程和方法综合作出认定，以能够保证品种的性状得到

充分表达为标准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25条、第90条第7项（本案适用的是

2016年1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25条、第92条第7项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第30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（农业部分）》第

21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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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（2021）京73行初835号行政判决（2022年

11月15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3）最高法知行终95号行政判决（2023年

10月23日）


